高秦英美的個人見證
我對人生的看法是身體健康、平平安安，什麼也不用計較便是好了。很多人信觀音、黃大仙、地主神、佛祖主……東拜拜，西拜拜，我常常懷疑這樣做真的靈嗎？但是我對於未來、對於審判、對於永恆、耶穌、基督教，我都真的不明白！

1964年，我從大陸到了香港，見到我的嬸嬸每星期日都到教堂去聚會敬拜神，她常常也叫我跟她同去，都說：「來吧！不好信鄉下的迷信思想了，學我信教好了。」所以，我就跟她一齊到教會去了數次，祖父也鼓勵我。直至來到了英國，因為在薯仔鋪的工作忙，再沒到教會去；現在，我已退休了，我想起應到教會去，因為信徒中多是好人，正直人；加上那麼多的弟兄姊妹，好像一個大家庭般。

有一次，在教會的話劇表演中看到，一個是信教的人，一個不是信教的人。信教的人有真神保護，能彼此相愛；不信的人，與神為敵，生意破產。相信耶穌基督為世人所預備的獨一拯救，使信主的人生意越做越好。
同時，當我閱讀聖經路加福音１５章有關浪子的比喻，我認為那個仁慈的父親就是主耶穌基督，使我感到聖靈在自己心中，祂必拯救，得享永生。從聖經的道理，我堅信主，決定洗禮。我記得聖經說神有審判權，所以我一定要信主。

信主以後，我早晚均向神感恩，平時也多看聖經；凡事忍耐，多多包容，並且要含著謙卑的心。成為神的兒女，要多點侍奉祂，讚頌祂，向祂認罪，求神赦免。有時需要什麼，可以向神懇求，按著神的命令，不好拜偶像，不好和別人打鬥，要保守神的定規，因為神是創造萬物的主宰。我要把這道理－福音的好處傳給自己的家人，朋友，使未信主的人早日得到福音的好處。我會多到教堂聚會，為聖父、聖子、聖靈是三位一體的真神，所以我每星期都應該到教堂來敬拜神，讚頌神。
